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东方证券

为富国创业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代理

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

议，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起，东方证券开始代理销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富国创业板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即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东方证券办理富国创业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业务。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２

层

－２９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１

层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联系人：胡月茹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７２９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０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咨询方式：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代理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

议，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起，上述代销机构开始代理销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即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代销机构办理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业务。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

１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

４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

号

法定代表人：董文标

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３５１６６６

传真：（

０１０

）

５７０９２６１１

联系人：杨成茜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２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办公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联系人：张宇宏

联系电话：

０４５１－８２３３６８６３

传真：

０４５１－８２２８７２１１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

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咨询方式：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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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３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７

股票简称：凌钢股份 债券简称：

１１

凌钢债

编 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７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子公司工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和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

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和《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 公司拟投资

１

亿元在辽宁省朝阳市境内成立全资子公司朝

阳新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该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６

），现就本次对外投资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经辽宁省朝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完成了子公

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新注册成立的全资子公司名称为“朝阳天翼新城镇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

亿元人民币，住所为朝阳市龙城区长江路五段

７４

号， 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房屋工程设计；旧楼拆迁；道路与

土方工程施工；室内装修；冷气工程及管道安装；物业管理。 ”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３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７

股票简称：凌钢股份 债券简称：

１１

凌钢债

编 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８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收购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原料厂和氧气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公司拟以资产评估后的净资产值

３２

，

８３１．５２

万元作

价收购控股股东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原料厂和氧气厂，该项交易已

经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凌源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０３６

），现就本次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公司按照《原料厂、氧气厂收购协议》约定，完成原料厂和

氧气厂资产交割，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支付完本次收购资产全部价款

３２

，

８３１．５２

万元。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股票简称：海南椰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３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０

号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通知情况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向全体董事、监事

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地点定于公司十二楼

会议室。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表决董事

９

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决议

（一）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酒业酿造公司第二次增资方案变更的议案》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

５３

次会议决议，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椰岛

股份）与全资子公司海南椰岛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椰岛酒业）决定以非现金资产和现金资产

对海南椰岛酒业酿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椰岛酿造）追加投资。

现为简化非现金资产的过户手续， 对原增资方案调整为： 椰岛股份以非现金资产

１０７

，

２６７

，

５２８．０２

元和现金资产

１６

，

７３２

，

４７１．９８

元对椰岛酿造追加投资，海南椰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椰岛房地产）以现金资产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对酒业酿造追加投资。

椰岛股份本次应投入的非现金资产包括：药谷土地使用权及土地上的房屋建筑物，账面净值

分别为

２０

，

９１０

，

７９３．７２

元和

７５

，

９８６

，

２９６．６０

元；澄迈老城土地使用权及土地上的房屋建筑物，账面净

值分别为

２

，

６２３

，

２２９．０５

元和

７

，

７４７

，

２０８．６５

元。 三方约定非现金资产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账面净值投

资入股，合计

１０７

，

２６７

，

５２８．０２

元。

本次调整增资后，椰岛酿造实收资本为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其中：椰岛股份投入资产

１４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含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投入的

２０００

万元现金资产），持有椰岛酿造

９０％

股权；椰岛房

地产投入资产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持有椰岛酿造

１０％

股权。

（二）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

议案》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决定对《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第三章“关联交易回避制度”

进行修订：

增加第十一条：公司就关联交易事项做出经营决策时，其中需集体决策事项，关联人应当回

避决策；其中由关联人审批的事项，应由其他同级或上级审批，关联人不得进行审批。 上述经营决

策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定价、广告投放、付款方式等。 同时，关联人有责任督促关联单位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履行合同。

后续条款序号顺延，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详见《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修订版）》。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６

证券简称：恒丰纸业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半年报事后审核反馈意见，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修订，现将有关更正事项公告

如下。

一、《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九、可转换公司债券情况

－－

（二）报告期转债持有人及担

保人情况，现将转债持有人的持有比例更正为：

期末转债持有人数

１，２５０

本公司转债的担保人 牡丹江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前十名转债持有人情况如下

：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名称 期末持债数量

（

元

）

持有比例

（％）

ＵＢＳ ＡＧ ２４，６３３，０００ ７．９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４５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１，２５３，０００ ３．６３

海通

－

中行

－

渣打银行

（

香港

）

有

限公司

１０，８９９，０００ ３．５２

黑龙江省投资总公司

９，３２６，０００ ３．０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９，０１０，０００ ２．９１

ＭＯＲＧＡ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 ＆ Ｃ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Ｃ．

８，０５７，０００ ２．６０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信诚

优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８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６，１９３，０００ ２．００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

二、《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第八节财务报告（未经审计）“三、公司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前期差

错

－－

（十）应收款项”更正为：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说明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说明

１

年以内

（

含

１

年

） ３％ ３％

１－２

年

５％ ５％

２－３

年

１０％ １０％

３

年以上

２０％ ２０％

上述更正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无影响，公司就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５６

证券简称：浪潮软件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２

号

山东浪潮齐鲁软件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

司实际控制人浪潮集团有限公司发函询证，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起连续三个交易日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８

月

２１

日、

８

月

２２

日）股票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２０％

以上，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

关规定，已构成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公司自查情况

１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

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未发现公司及有关人员泄漏尚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的情况；

２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二）向实际控制人函证情况

经向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浪潮集团有限公司书面询证，回复称：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信息， 并确认在未来三个月内， 不存在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包括

但不限于）非公开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股权转让、资产剥离或资产注入等重大事

项或与该重大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信息。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选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浪潮齐鲁软件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７５

证券简称：南京熊猫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１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 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５．５

亿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在额度范围内授权总经

理办理相关事项，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３３２

号）核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了

２５８

，

８２３

，

５２９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１０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１

，

３１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９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５

，

５９６

，

２８５．３５

元，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２９４

，

４０３

，

７１２．５５

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主承销商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

销及保荐费后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 详见天职国际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出具的《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

职沪

ＱＪ

［

２０１３

］

１９０７

号）。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募集资金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项目投资总

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额

１

自动化装备产业化项目 南京熊猫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６１，５６３ ６１，５６３

２

通信装备产业化项目 南京熊猫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４，５４４ ２４，５４４

３

交通电子装备产业化项目 南京熊猫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１４，９５５ １４，９５５

４

研发中心项目 南京熊猫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９９６ ２０，９３８

５

补充流动资金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０，０００

合计

— １３２，０００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为尽快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先期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１７

，

１２５

万元，其中，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投入

资金

１５

，

３７６

万元。

根据股东大会授权，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先行以自筹

资金进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公司将尽快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的专项鉴证报告所确定的置换金额，履行相应的公司治理程序，完成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的自筹资金事宜。

三、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根据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有部分募集资金将在一定时间内闲置。 本着股东

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适当增加收益、减少财务费用等目的，在确保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情况下，同意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具体情况如下：

（一）投资产品

为控制风险，投资产品为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等，该等产品必须符合：（

１

）安全性高，满足

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

２

）流动性好，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

行。 该等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开

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报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公司不会将该等资金用于向

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主要投资标的理财产品。

（二）决议有效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三）购买额度

本次拟安排的闲置募集资金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５．５

亿元（含

５．５

亿元），该额度将根据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及实际使用情况递减。 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公司承诺

在有效期限内将选择一年期以内包括

２

个月、

３

个月、半年期等不等期限的保本理财产品。 在董

事会决议有效期内该项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

（四）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

署合同及协议等。 公司总会计师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资财部具体操作。

（五）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及时

公告公司开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事项， 公司将在半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中披露购买理

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１

、投资风险

尽管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

除收益将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２

、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

１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

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

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

２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半年对所有

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

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

３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

４

）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

内低风险短期理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１

、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程序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最

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５．５

亿元（含

５．５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

定的投资产品，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公司使用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没有

与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相抵触，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

形。 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５．５

亿元（含

５．５

亿元）进行现金管理，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２

、监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计划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５．５

亿元（含

５．５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不会影响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内容及

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法

规。 同意公司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５．５

亿元（含

５．５

亿元），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

３

、保荐机构意见

本保荐机构认为：

“南京熊猫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经过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同时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公司本次使用部

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同时对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也不存在不利影响。 因此，本保荐机构同意南京熊猫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但投资产品需发行主体提供保本承诺后方可实施。 ”

六、 上网公告文件

１

、监事会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意见

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熊猫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

报备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１

证券简称：万昌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还同时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经核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半年度财务报告中的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数据有误，原因是公司工

作人员在计算总股本加权平均数时误算为

１１３

，

６９４

，

０００

股，实际应为

１４０

，

７６４

，

０００

股，现将相关内容更正

如下：

更正前：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第三节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第

２

（

１

）主

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４０ ０．４４ －９．０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４０ ０．４４ －９．０９

２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第八节财务报告、《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

１

）利润表 单位：元

／

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４０ ０．４４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４０ ０．４４

（

２

）财务报告附注第

３１

项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的计算过程：

项目 代码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

Ⅰ

）

Ｐ０ ４６

，

０３３

，

１２２．４０ ４９

，

８６１

，

７７７．４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

（

Ⅱ

）

Ｐ０ ４５

，

１９３

，

４８８．１５ ５０

，

０１１

，

６２０．０８

期初股份总数

Ｓ０ １０８

，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８

，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股本或股票股利

分配等增加股份数

Ｓ１ ３２

，

４８４

，

０００．００

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

份数

Ｓｉ

报告期因回购等减少股份数

Ｓｊ

报告期缩股数

Ｓｋ

报告期月份数

Ｍ０ ６ ６

增加股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

月数

Ｍｉ １

减少股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

月数

Ｍｊ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Ｓ １１３

，

６９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３

，

６９４

，

００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Ⅰ

）

０．４０ ０．４４

基本每股收益

（

Ⅱ

）

０．４０ ０．４４

调整后的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

利润

（

Ⅰ

）

Ｐ１ ４６

，

０３３

，

１２２．４０ ４９

，

８６１

，

７７７．４２

调整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

Ⅱ

）

Ｐ１ ４５

，

１９３

，

４８８．１５ ５０

，

０１１

，

６２０．０８

认股权证

、

股份期权

、

可转换债券等增

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稀释后的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

数

１１３

，

６９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３

，

６９４

，

００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Ⅰ

）

０．４０ ０．４４

稀释每股收益

（

Ⅱ

）

０．４０ ０．４４

（

３

）财务报告附注“九、补充资料”中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 收

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６．４１ ０．４０ ０．４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６．２９ ０．４０ ０．４０

更正后：

１

、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３ ０．３５ －５．７１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３ ０．３５ －５．７１

２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第八节财务报告、《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

１

）利润表 单位：元

／

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３ ０．３５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３３ ０．３５

（

２

）财务报告附注第

３１

项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的计算过程：

项目 代码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

Ⅰ

）

Ｐ０ ４６

，

０３３

，

１２２．４０ ４９

，

８６１

，

７７７．４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

（

Ⅱ

）

Ｐ０ ４５

，

１９３

，

４８８．１５ ５０

，

０１１

，

６２０．０８

期初股份总数

Ｓ０ １０８

，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８

，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股本或股票股利

分配等增加股份数

Ｓ１ ３２

，

４８４

，

０００．００

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

份数

Ｓｉ

报告期因回购等减少股份数

Ｓｊ

报告期缩股数

Ｓｋ

报告期月份数

Ｍ０ ６ ６

增加股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

月数

Ｍｉ １

减少股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

月数

Ｍｊ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Ｓ １４０

，

７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

，

７６４

，

００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Ⅰ

）

０．３３ ０．３５

基本每股收益

（

Ⅱ

）

０．３２ ０．３６

调整后的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

利润

（

Ⅰ

）

Ｐ１ ４６

，

０３３

，

１２２．４０ ４９

，

８６１

，

７７７．４２

调整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

Ⅱ

）

Ｐ１ ４５

，

１９３

，

４８８．１５ ５０

，

０１１

，

６２０．０８

认股权证

、

股份期权

、

可转换债券等增

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稀释后的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

数

１４０

，

７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

，

７６４

，

００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Ⅰ

）

０．３３ ０．３５

稀释每股收益

（

Ⅱ

）

０．３２ ０．３６

（

３

）财务报告附注“九、补充资料”中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 收

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６．４１ ０．３３ ０．３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６．２９ ０．３２ ０．３２

除上述内容外， 其他内容不变。 更正后的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披露在前述报纸及网站，敬请关注。 公司对因上述更正事

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凯撒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２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名称：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英文名称：

ＫＡＩＳ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ＨＫ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地址：香港九龙观塘鸿图道

９

号建业中心

９

楼

４

室

股份变动性质：持股比例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名称：志凯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英文名称：

ＷＥＡＬＴＨ ＳＩＧ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地址：香港九龙观塘鸿图道

９

号建业中心

９

楼

３

室

股份变动性质：持股比例减少

签署日期：二

○

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

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和《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凯撒（中国）股

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

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章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含义如下：

凯撒股份 指 凯撒

（

中国

）

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指 凯撒集团

（

香港

）

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指 志凯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凯撒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的权益变动行为

本报告 指

《

凯撒

（

中国

）

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第二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名称：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ＫＡＩＳ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ＨＫ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址：香港九龙观塘鸿图道

９

号建业中心

９

楼

４

室

注册股本：

１１

，

０００

股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对外投资及物业管理

关联关系：凯撒集团是发行人控股股东，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公司的关联交易均已在凯撒股份的日常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名称：志凯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ＷＥＡＬＴＨ ＳＩＧ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址：香港九龙观塘鸿图道

９

号建业中心

９

楼

３

室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港元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对外投资及物业管理

关联关系：志凯公司是发行人持股

５％

以上股东，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公司的关联交易均已在凯撒股份的日常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出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出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郑合明 货币

５，５００

港元

５，５００

港元

陈玉琴 货币

５，５００

港元

５，５００

港元

合计 货币

１１，０００

港元

１１，０００

港元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出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陈玉琴 货币

１０，０００

港元

１０，０００

港元

合计 货币

１０，０００

港元

１０，０００

港元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性别 国籍 职务 身份证件号码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

／

地区的

居留权

是否在上市公司

任职

郑合明 男 中国 董事

Ｇ３１０９＊＊（＊）

中国 是 是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性别 国籍 职务 身份证件号码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

／

地区的

居留权

是否在上市公司

任职

陈玉琴 女 中国 董事

Ｇ６６１９＊＊（＊）

中国 是 是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并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

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并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

情况。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股权和控制关系图（本次权益变更前）

第三章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权益变动目的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５８７

号文核准，凯撒股份向

７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１１

，

１７９

万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凯撒股份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１

，

１１８

万股，发行完成后，凯撒股份总股本为

３８

，

９９９

万股，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持股比例为

３９．１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持股比例为

１５．４７％

。

二、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首发限售股追加承诺：自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四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即将限售截止日延长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８

日。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持或减持凯撒股份的可能，若增持或减

持上市公司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及批准程序。

第四章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持有凯撒股份

５０．８４％

的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持有凯撒股份

２１．６８％

的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５８７

号文核准，凯撒股份向

７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１１

，

１７９

万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凯撒股份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１

，

１１８

万股，持股比例由

５０．８４％

变更为

３９．１３％

；信

息披露义务人二未参与凯撒股份非公开发行，持股比例由

２１．６８％

变更为

１５．４７％

。

有关凯撒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情况，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在巨潮咨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发行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非公发行认购获得的凯撒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所持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

１０１

，

５９５

，

０００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并未质押所持股份。

第五章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六个月不存在买卖凯撒股份股票的情形。

第六章 其他重要事项

一、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为避免对本报

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章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附表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凯撒

（

中国

）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珠津工业区珠津

１

街

３

号凯撒工业城

股票简称 凯撒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２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凯撒集团

（

香港

）

有限公司

ＫＡＩＳ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ＨＫ）

ＬＩＭＩＴＥＤ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香港九龙观塘鸿图道

９

号建业中心

９

楼

４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

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股权结构为郑

合明

、

陈玉琴各持

５０％，

郑合明与陈玉琴

为夫妇关系

；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的独资

股东为陈玉琴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凯撒集团是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是郑合明

、

陈玉琴夫妇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

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１４１，４４０，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 ５０．８４％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后数量

： １５２，６２０，０００

万股 变动后比例

： ３９．１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持或减持凯撒股份的可能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附表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凯撒

（

中国

）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珠津工业区珠津

１

街

３

号

凯撒工业城

股票简称 凯撒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２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志凯有限公司

ＷＥＡＬＴＨ ＳＩＧ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香港九龙观塘鸿图道

９

号建业中心

９

楼

３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比例

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股权结构为郑合明

、

陈玉琴各持

５０％，

郑合明与陈玉琴为夫妇关

系

；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的独资股东为陈玉

琴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

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６０，３２０，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 ２１．６８％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后数量

： ６０，３２０，０００

万股 变动后比例

： １５．４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持或减持凯撒股份的可能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志凯有限公司

负责人：

签署日期：二O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凯撒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２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重庆卓智鑫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重庆市江北区复盛镇正街（政府大楼）

１

层

１５

间

股份变动性质：持股比例增加

签署日期：二

○

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

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五、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和《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凯撒（中国）股

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六、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

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章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含义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重庆卓智鑫盈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凯撒股份 指 凯撒

（

中国

）

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重庆卓智鑫盈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通过凯撒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其

４，１５７

万股股份的权益变动行为

本报告 指

《

凯撒

（

中国

）

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第二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卓智鑫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复盛镇正街（政府大楼）

１

层

１５

间

执行事务合伙人：重庆卓智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孙翰

合伙人认缴出资：

２０

，

１２８．３１

万元

工商登记注册号码：

５００９０５２００００００４０ １－１－１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

经营范围：从事投资业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

象设计，市场营销策划，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凭相关资质证书承接业务）；市场调查；工程项目管理；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以上经营范围以公

司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５００９１００６５６６５３９６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７１１３０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合伙人及出资情况

合伙人性质 合伙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普通合伙人 重庆卓智控股有限公司 货币

４９

万元

１０

万元

有限合伙人 王钟 货币

１

万元

１

万元

有限合伙人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货币

２０，０７８．３１

万元

２０，０７８．３１

万元

合计 货币

２０，１２８．３１

万元

２０，０８９．３１

万元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职务 身份证件号码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居留权

是否在上市公司

任职

孙翰 男 中国

执行事务

合伙人委

派代表

６２０１０２１９８３０８２９

５３３６

中国 否 否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并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

况。

第三章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权益变动目的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５８７

号文核准，凯撒股份向

７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１１

，

１７９

万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凯撒股份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４

，

１５７

万股，发行完成后，凯撒股份总股本为

３８

，

９９９

万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为

１０．６６％

。

二、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

计划。若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及批准程序。

第四章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凯撒股份的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５８７

号文核准，凯撒股份向

７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１１

，

１７９

万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凯撒股份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４

，

１５７

万股，持股比例由

０．００％

变更为

１０．６６％

。

有关凯撒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情况，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在巨潮咨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发行人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非公发行认购获得的凯撒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第五章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六个月不存在买卖凯撒股份股票的情形。

第六章 其他重要事项

一、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为避免对本报

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重庆卓智鑫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委派代表：

签署日期：二O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第七章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附表一：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凯撒

（

中国

）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珠津工业区珠津

１

街

３

号

凯撒工业城

股票简称 凯撒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２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重庆卓智鑫盈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重庆市江北区复盛镇正街

（

政府大楼

）

１

层

１５

间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

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股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４

，

１５７

万股 变动比例

：

１０．６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重庆卓智鑫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委派代表：

签署日期：二O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